
补充协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JHKF-2024-0856-1
甲方： 金琥新能源汽车（成都）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马军龙
地址：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和乐二街171号7栋16层 
联系方式：周洋  18380167930
乙方：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 

地址：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栗雨工业园46区

联系方式：赵五祥 18670816385
鉴于：
1、甲乙双方于2021年11月11日签订了甲方合同编号为JHCG-KF-202111-004的《整车/零部件试验&开发费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原合同”）。

2、因EV48项目需对原座椅强检报告进行更改，取消企业信息及适配车型信息，所产生的强检报告修改费用需甲方单独进行支付。现双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、法规之规定，经充分、友好协商，补充增加以下约定：

报告修改费用

强检报告修改费用为含税大写：陆仟元整，小写：6000.00元（其中未税大写：伍仟陆佰陆拾元叁角捌分，小写：5660.38元；增值税税率：6%；增值税税额大写：叁佰叁拾玖元陆角贰分，小写：339.62元），具体明细详见下表：

	序号
	费用名称
	费用
（未税/元）
	费用
（含税/元）
	备注

	1
	强检报告修改费用
	5660.38
	6000.00
	共3份，2000元/份

	合计
	6000.00
	


1.2付款方式：

本合同签署后，乙方提供报告经甲方验收合格后，乙方开具总费用 100 %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甲方收到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此笔修模费用，即含税大写：陆仟元整，小写6000.00元。

第二条 其他

 2.1 本协议作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，本协议未修改部分，按原合同执行，法律效力保持不变。原合同与本协议相冲突的以本协议为准。
 2.2 本协议壹式肆份，甲方执贰份，乙方执贰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 2.3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	甲方：金琥新能源汽车（成都）有限公司
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：
联系方式：028-85228199
开户行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城南支行
帐号：51050110412300001026
税号：91510100MA6A66T35G
	乙方： 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： 

联系方式：18670816385

开  户  行：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株洲大道支行

帐      号：584664273086

税      号： 91430211055811476G





